关于前置学历登记信息情况的说明
申请自学考试本科专业毕业的考生，须在上半年5月20日前、下半年11月20日前，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提交前置学历信息及学历认证信息。前置学历认证报告包括学信网出具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一、关于学历认证信息的填写
（一）《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选择此方式填写的考生，需登录学信网，申请《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取得12位的在线验证码。在线验证码的有效期从登记之日算起不得少于25天。
注意：1.请选择“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勿选择“学籍在线验证”；
2.毕业专业等相关信息须与《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信息完全一致。
（二）《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选择此方式填写的考生，可前往广东省学历认证中心（电话：020-37626800）办理学历认证。取得《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后，考生须严格按照该报告内容认真、正确填写每一项认证信息。
（三）《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选择此方式填写的考生，须根据该认证书的有关信息，选择对应类别填写。
（四）自考“专本同办”
同时申请办理自考专科和本科毕业的考生，须使用办理本科毕业的准考证号登录自考管理系统，按照系统指引正确填写前置学历信息，尤其是申请办理专科毕业证的准考证号、专科专业等须保持一致性。
注意：专科和本科的毕业预测结果是“专本同办”类别的审核依据。
（五）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在登记前置学历信息时未取得前置学历毕业证的，可暂不填写前置学历毕业证号及学历认证信息，但须向省考办提供学校出具的在读专业及预计毕业时间的纸质证明（可由学校集体办理，统一提交省考办）。
注意：此类考生取得前置学历毕业证后，上半年的须于7月15日前、下半年的须于次年1月15日前登录自考管理系统补填前置学历毕业证号及前置学历认证信息，提交省考办核查。未按时补填的，视为放弃本次毕业申请。
二、关于前置学历审核状态的说明
1.省初审属实：表示前置学历信息已通过省考办的初步审核，等待省复审。
2.省复审属实：表示考生的前置学历信息已审核通过，考生可以申请办理毕业。
3.省初审不属实（省复审不属实）：省初审不属实（省复审不属实）的状态下，考生可以修改相关信息。考生可登录系统，在前置学历信息填写页面，拉动横向的滚动条，查看不通过的原因，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修改后，状态将自动调整为“未查验”，请耐心等待省考办审核。
4.材料待补：表示省考办对普通高校应届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后，确认了考生的应届毕业生身份。考生取得毕业证后，须在规定时间内准确补填前置学历毕业证号及学历认证信息等相关内容。
5.应届已补，待省初审：表示应届毕业生已补填前置学历相关信息，等待省考办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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